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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本标准第3章和第4章为强制性，其余为推荐性。
    本标准代替GB16629-1996《6#抽提溶剂油》。
    本标准与GB16629-199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    ─标准名称改为“植物油抽提溶剂油”；
    ─镏程范围由60℃~90℃（98%馏出温度）改为61℃~76℃（干点）；
    ─芳烃质量分数由大于1000改为不大于100；
    ─不挥发物由不大于3mg/100mL改为不大于1.0mg/100mL；
    ─硫质量分数由不大于0.012%改为不大于0.0005%。
    本标准实施过渡期为一年，本标准准自实施之日起一年后，GB16629-1996《6号抽提溶剂油》废止。
   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280）提出。
   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工几天公司归口。
    本标准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技研究院、青岛中商华天溶剂油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。
   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龙化骊、连明、张文良、朱锡宁。
    本标准于1996年首次发布，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
